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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

省内普通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服务行动计划（2003～2007年）》，大力实施科教兴省与人才强省战略，全面推进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经研究，我厅决定开展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要以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为宗旨，紧密结合辽宁省高等教育发展和老工业基地建设需要，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进行综合的研究与实践，优化教育结构，创新教育模式，促进资源共享，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 
    项目研究与实践的目标是:通过对已有教学改革成果的整合、集成和深化，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教学改革实践。经过四年左右努力，对一批经过整合优化的专业（群）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建设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系列课程、教材和教学软件，形成经过实践并各具特色的多样化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及质量保障机制，最终形成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及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学保障体系。 
    二、立项主要内容 
    立项内容主要分三部分：一是教学改革总体研究与实践，主要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具有共性和综合性的课题。二是专业类人才培养方案及系列课程的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主要是以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为主题，集课程结构重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试方法以及教学管理改革等于一体的综合改革实践。三是教育教学管理改革与实践，主要是探索适应新时期学生培养和教学改革的教学运行管理体制、机制、方法及手段等。 
    三、立项办法与要求 
    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由学校组织申报，省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省教育厅批准实施。各校应从本校实际出发，以本校主干和特色专业大类为主线，在课程结构重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试方法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整体优化、综合改革与实践，有目标有计划地组织一些针对性强的项目进行申报。 
四、项目管理 
    2006年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计划立项200项。建设周期原则为2年。我厅将对每个项目的实施加强检查和监督，结题时进行绩效考评。

五、项目申报

请学校将《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附件2）及项目支撑材料（A4纸规格、60页以内）各一式三份于2006年11月2-3日报送我厅高等教育处，联系人: 孙杨、王英明、柳秋佳，联系电话: 024-86896698、8689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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